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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陳凱琦

電話：(04)7222151*0423

電子信箱：A630330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田中鎮新民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12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1037268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得否應邀參與廠商教科用

書、教師用書及教師手冊之編輯，及著作書籍出版或將作

品委由畫廊展示並販售其作品一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1年12月13日臺人(一)字第1010226852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使教科用書能符合教學現場需求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

科用書編輯工作，宜有教師之參與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教師曾任「教科圖書審定委員會」、「課程發展委員會

」委員、曾任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輔導團團員或曾協助主管

教育行政機關研發補充教材或命題者，於不影響教學之前

提下，經服務學校之許可，應邀參與廠商依教育部所訂定

之課程綱要編輯之教科用書及其教師用書或教師手冊之工

作，尚非違反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4條規定：「專任教育

人員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」之精神

。惟應遵守下列原則：（一）不得有商業行為。（二）不

得與職務、職權相牴觸。（三）不得同時參與教科圖書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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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及學校教科圖書選用作業。

三、另查教育部87年6月7日台（87）高（二）字第87063773號

函規定：「公立學校未兼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及私立學校

專任教師不得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。」，公立學校專

任教師發表或著作書籍出版，或將作品委由畫廊展示並販

售其作品，尚無違反教育部上開87年6月7日函規定，惟不

得有下列情事：

(一)參加出版社或畫廊所舉辦之促銷活動，有兼售書籍、作

品或從事具商業宣傳之行為。

(二)將著作或作品委由出版社或畫廊出售並收受報酬之行為

，與本職工作不相容者（如：不得因從事該行為致影響

本職工作、不得涉有利益衝突而未迴避等）。

四、另，教育部85年9月6日台（85）人（一）字第85516976號

函併予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侯淑賢督學、本府教育處葉香汝督學、本府教育處汪康宜督學、本府

教育處陳勝章督學、本府教育處劉致芬督學、本府教育處余昌哲督學、本府教育

處陳威龍督學、本府教育處 2012-12-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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